
福建元力活性炭股份有限公司与交易对方 

关于本次交易事宜采取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的说明 

鉴于福建元力活性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拟将全资子公

司广州冰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出售给自然人陈华升和占萍（以下简称

“本次交易"）可能引起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波动，为避免因参与人员过多透露、

泄露有关信息而对本次交易产生不利影响，上市公司与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对本

次交易事宜采取了严格保密措施及制度，具体情况如下： 

一、交易双方初次接触的，上市公司即告知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对交易筹划

信息严格保密，不得利用交易筹划信息买卖上市公司股票，内幕交易会对当事人

以及本次交易造成严重后果。 

二、本次交易双方参与商讨人员仅限于公司少数核心管理层，以缩小本次交

易的知情人范围。 

三、上市公司和交易对方为了顺利完成本次交易，聘请了独立财务顾问、律

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和评估机构，并分别与上述中介机构签署了《保密协议》。

根据《保密协议》的规定，各方应严格保密相关资料，除为本次交易目的而向其

他合理需要获得保密资料的机构或人员进行披露外，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任何

保密材料。上述中介和经办人员，参与制定、论证、审批等相关环节的有关机构

和人员，以及提供咨询服务的相关机构和人员等内幕信息知情人严格遵守了保密

义务。 

四、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证监公司

字[2007]128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上市公司拟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申请，对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的

情况进行查询，并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

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同时本次重组的相关各方及中介机构对

相关内幕知情人及其关联人在首次作出决议之日起前六个月期间买卖上市公司

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并出具相应的自查报告。 



五、在上市公司召开的审议本次交易方案等相关议案的董事会会议过程中，

知悉相关保密信息的人员仅限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少部分

人员。上述人员均严格履行了保密义务，未向任何其他第三方披露本次交易的情

况。上市公司和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中采取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严格规范，相

关人员严格遵守了保密义务，信息披露事宜严格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

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在整个过程中没有发生不正当的信息泄露

的情形。 

综上所述，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已采取了必要的措施防止保密信息的泄露，

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严格遵守保密义务，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特此说明。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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